
中标公司协议书 

甲方：北京市十一学校一分校 
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 

本公司在北京市十一学校一分校 2019-2020学年度春季游学招标

过程中，承办      年级游学课程。本公司在此承诺：中标后履行此

项活动应尽的职责，其间无论任何原因，未经校方同意，私自提出未

达成协议的意见、建议或条件，以此为由放弃中标公司应尽的职责，

对此项活动造成的损失负全权责任。公司应赔偿学校此项游学活动标

书中所需费用的 5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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